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编号：HY - 2021    第    号

 工程名称: 开元壹号62#地50-53#、55-58#楼给水一次管网、二次管网、二次加压设备及户用水表安装工程
建设单位：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承包单位：洛阳市泓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月  日

施  工  合  同
（发包方）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承包方）乙方：洛阳市泓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2017-0201）范本，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在洛阳市涧西区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开元壹号62#地50-53#、55-58#楼给水一次管网、二次管网、二次加压设备及户用水表安装工程（1310块表）
2、工程地点：洛龙区伊洛路与钱江路交叉口
3、工程内容： 给水一次管网、二次管网、二次加压设备及户用水表安装工程

二、工程承包范围及承包方式：

1、承包范围： 给水一次管网、二次管网、二次加压设备及户用水表安装工程。

室外部分J1处为市政沥青路面，拆除不恢复；室内部分所有打洞堵洞由甲

方负责。 

2、承包方式：施工图预算加变更签证。

三、合同工期

1、工期：双方技术交底后，由乙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期。遇不可抗力、工程量增加、扬尘治理、天气原因或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等因素影响施工时，工期相应顺延。

2、开工日期：本工程合同价款到账且现场具备施工条件后，由甲方书面通知乙方进场施工。

四、质量标准

符合图纸设计和规范要求，质量合格。

五、适用标准、规范

适用于现行国家给水工程施工标准及规范，并符合洛阳北控水务集团给水工程的相关规定及施工验收标准。

六、双方一般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工作：

（1）负责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包含办理市政交通部门涉及的破路及绿化拆除和恢复等手续及费用；负责解决阻工问题；协调内部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得向乙方收取施工配合费等任何费用（包含甲方工程的总包方），保证本工程顺利施工）。

（2）提供施工用水、用电接口，费用按照政府物价部门规定的价格执行

由乙方装表计量支付。

（3）提供计量器具（含远传装置）用电接口，费用按照政府物价部门规定的价格执行，由乙方装表计量支付。
（4）提供施工电梯。

（5）在开工前以书面形式提供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的详细资料。

（6）提供水准点与坐标控制点，并进行现场交验。

（7）负责二次供水设备基础施工。

（8）甲方指定专人，作为甲方代表(毛克予18103889699）负责与乙方对接。

2、乙方工作：

（1）乙方应严格按照委托设计单位设计的图纸按计划进行施工；

（2）按照施工要求，做好各项施工管理工作，施工现场服从甲方的管理和协调。

（3）双方约定乙方应做的其他工作。乙方应按政府有关规定切实做好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承担因自身原因造成的相关责任。

（4）乙方指定一名现场施工负责人（孙小波15837944777 ）作为乙方代表负责与甲方对接。

七、安全施工

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八、合同价款与支付 

1、本工程合同价款为8240148.69元（含税），大写（人民币）：捌佰贰拾肆万零壹佰肆拾捌元陆角玖分。增值税税率9%，其中不含税金额7559769.44元，税额680379.25元。甲方于进场前支付工程款45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装设备前一次性付清剩余工程款3740148.69，大写（人民币）：叁佰柒拾肆万零壹佰肆拾捌元陆角玖分。红线外费用已减免。
2、施工中如发生变更或现场实际情况变化导致增加额外工程量，工程款据实结算，甲方于乙方装表前一次性付清。增加部分采用预算外签证的形式进行结算，签证须双方指定代表签字并加盖甲乙双方印章后有效。

3、沟槽开挖后的原土若不符合回填要求，须对原土进行换填，此部分产生的费用，甲乙双方以签证形式另行据实结算。

九、其它约定

若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等甲方原因导致本工程未实施或部分未实施，则本合同价款根据施工当期市场指导价对未实施部分进行价差调整，甲方应于开工前付清该价款。

十、材料设备供应：

经双方协商，本工程所需材料设备均由乙方采购，但品种、规范、质量须符合行业规定和设计要求。

十一、违约和争议

1、因乙方原因，工程质量无法按照本合同第五条规范验收及正常使用，乙方无偿进行返工。

2、因甲方协调不到位、工程量增加、施工场地不具备条件、未按时支付工程款等原因造成工程延误，工期相应顺延，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3、以下原因导致乙方增加工程量时，增加部分的工程量据实另行结算，甲方于装表前一次性付清；若因此给乙方造成损失，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1）甲方预留孔洞不符合施工要求；

（2）甲方提供的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错误等；

（3）甲方未提供施工电梯造成乙方材料二次搬运。

4、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每逾期一日，承担应付工程款3‰的违约金,并承担乙方因此产生的损失。

十二、质保期

由乙方承建工程在工程施工完毕且验收合格，自验收通过签字之日起两年内由乙方负责非人为因素造成的工程质量维修。

十三、争议解决方式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贰份，乙方肆份。自双方签章且本工程合同价款到账后合同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纳税人识别号：914103005542480325  开户行：交通银行洛阳九都支行
地址：洛阳经济开发区开元大道 

电话：0379-69916601               账号：413692999011000092611

开户行：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李楼支行

账号：0000 0061 4114 1670 7012 

2021年  月  日                   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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